
学历学位变更手续办理流程 

（附待补充材料人员名单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籍档案应包含下列材料： 

① 大专毕业（3 项材料）：高校学生登记表、学习成绩表和毕业生登记表。 

② 本科毕业（4 项材料）：高校学生登记表、学习成绩表和毕业生登记表，

一般还有授予学士学位的材料。  

③ 硕士研究生毕业（6 项材料）：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、硕士研

究生登记表、硕士研究生学习成绩表、硕士毕业研究生登记表、研究生学位申请

教职工新取得学历、学位后，需联系毕业院

校尽快将学籍档案寄送至我校人才资源部，

学籍档案具体内容详见下方说明。 

人才资源部收到学籍档案后进行审核，根据

档案材料情况，更新已接收学籍档案情况统

计表（见本文附表），请教职工持续关注。 

下载填写学历学位登记表（附件 1），携带该

表及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、复印件至人事管

理科（行政楼 404）办理变更手续。 

请联系毕业院校

提供所缺材料。 
学 籍 档 案

是否齐全 

是 

否 

人事管理科审核无误后，在人事系统中更新

相关信息，并将学籍档案归入教职工人事档

案中。 



书、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。 

④ 专业硕士（3 项材料，仅有学位，无学历）：攻读专业硕士学位成绩表、

专业硕士学位申请书、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等材料。 

⑤ 博士研究生毕业（7 项材料）：专家推荐书、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

记表、博士研究生登记表、博士研究生学习成绩表、博士毕业研究生登记表、研

究生学位申请书、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。 

以上材料均要求为原件。 

此外，专业硕士需提供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（学位网）的学位认证

材料；本科、大专毕业生需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学信网）的学历认证

材料；党校函授教育学历需提供党校函授学院的学历认定材料。 

 

 


